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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广东省财政厅等 4 部门

关于印发《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财税〔 2021〕 39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

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2021 年 12 月 13 日

附件：《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

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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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

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

税务部门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

人民银行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

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21〕19 号）有关要求，平稳有

序做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统一划转

税务部门征收工作，制定本方案。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一、工作目标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

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四项政府非税收入），

全部划转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坚持平稳有序、协同共治、信息共

享、便民高效的原则开展划转工作，通过明确部门职责、强化分

工协作、加强信息共享、提高征管效率，推动形成管理规范、安

全高效、约束有力的非税收入征管工作格局。

二、征收管理要求

（一）征缴流程。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税务部门依据自

然资源部门推送的费源信息向缴费人（竞得人）开具《缴款通知

书》，缴费人依据《缴款通知书》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缴费。缴
1



费完成后，税务部门为缴款人开具缴款凭证，并实时向财政和自

然资源部门推送缴款和退库信息。

（二）缴费期限。缴费人在《缴款通知书》标明的截止日期

内自行申报缴纳。涉及缴费人已缴纳竞买保证金的，在签订交易

确认书和出让合同后，由收取竞买保证金的相关部门代缴费人申

报缴纳，以竞买保证金抵作缴纳款项，余款再由缴费人在《缴款

通知书》标明的截止日期内自行申报缴纳。

（三）征缴入库。各级税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

等规定统一征缴征收，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以前年

度和今后形成的应缴未缴收入以及按规定分期缴纳的收入，由各

级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自然资源等各级相关部门应当清理相

关费源信息，做好信息传递和材料交接工作，及时移交税务部门

征缴。已缴入财政非税专户，但尚未划缴国库的有关资金，由各

级财政部门按非税收缴管理制度规定缴入国库。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四）票据使用。四项非税收入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后，应

当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

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

（五）收入退库。资金入库后需要退库的，按照财政部门有

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因缴费人误缴、税务部门误收需要退库的，

可参照相关税收收入退库审批授权方式，由税务部门审核后，同

级国库按规定办理退付手续。其他情形需要退库的，由缴费人向

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经自然资源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

同级国库按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2



（六）其他。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工作严格按照财综

〔2021〕19 号文各项规定办理。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

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

定执行。

三、职责分工

（一）财政部门主要负责非税收入管理，包括与税务部门建

立财税部门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健全收入退库管

理机制，按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规定对已缴入财政非税专户资

金办理缴库，以及明确四项非税收入预算科目、预算级次等基础

信息。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二）自然资源部门主要负责提供费源信息，包括与使用权

人签订出让、划拨等合同后，及时向税务、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

传递合同、缴费期限等费源信息；协助相关单位做好系统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工作;如涉及征收竞买保证金的，按规定做好代竞

买人申报缴纳工作。

（三）税务部门负责四项非税收入的征收工作，包括按照属

地原则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规定，开展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

工作;牵头制定征缴工作流程，商财政、自然资源、人民银行等

单位做好业务衔接和信息互联互通;按照便民高效原则实现办事

缴费“一门、一站、一次”办理;定期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

及说明材料;根据属地业务实际，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做好国有土

地出让收入等项目明细信息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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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银行负责非税收入的国库收缴管理，包括审核四



项非税收入预算科目、预算级次等入库信息；监督四项非税收入

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办理收纳、划分、留解；审核办理非税收入

入库资金的退库、更正；与征收机关对账；做好征缴入库及退库

信息反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级层面建立由分管财政工作的省领

导任召集人、分管自然资源工作的省领导任副召集人的联席会议

制度，负责统筹推进四项非税收入划转工作;成员单位包括省财

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税务局、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办公室

设在省财政厅。各地要参照省级做法，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制定

具体操作办法，研究优化征缴流程，确保划转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二）做好工作交接。各级税务、自然资源部门要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启动征管业务和费源信息等工作交接。对 1 月 1 日

前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

任，抓紧开展清理，按照“成熟一个、清理一个、移交一个”的

原则进行妥善处理，明确处理意见并协商一致后办理交接，以便

税务部门及时清缴欠费。

（三）强化信息共享。省财政厅、税务局要抓紧建立省级财

税部门非税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加大非税征收跨部门协同，实现

部门间征管信息横向跨部门、纵向跨层级实时共享。各级财政、

税务、自然资源、人民银行等单位要做好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

享工作，确保征管信息准确传递、实时共享。税务部门要及时将

计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联互通系统传递给财政、自然资源、
4



人民银行等相关单位，做到账目清晰无误。

（四）健全内控制度。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业务、

费源与信息技术的内控管理制度，细化明确各岗位的管理责任人

和具体职责要求，确保各类费源（包括合同签订情况等）、征缴、

入库、退付等信息的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划转工作中遇到

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各级税务部门要结

合本地实际抓紧梳理排查划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头制定

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五）做好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引

导和政策解读工作，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告知企业群众划转主体和

缴费流程等调整事宜。各级税务部门要牵头持续研究优化征缴流

程，不断提高征管效率，切实提升缴费人的获得感，为划转工作

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


	Untitled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1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1
	-

	12/31/content_4fdc35fddcd74c76976995c5a9ce0c91.shtml

	附錄
	附錄

	广东省财政厅等 
	广东省财政厅等 
	4
	部门

	关于印发《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财税〔 〕 
	2021
	39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20211213
	年 
	月 
	日


	附件：《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
	1
	附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21〕19号）有关要求，平稳有序做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统一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坚持平稳有序、协同共治、信息共享、便民高效的原则开展划转工作，通过明确部门职责、强化分工协作、加强信息共享、提高征管效率，推动形成管理规范、安全高效、约束有力的非税收入征管工作格局。
	二、征收管理要求
	（一）征缴流程。自 2022年 1月 1日起，税务部门依据自然资源部门推送的费源信息向缴费人（竞得人）开具《缴款通知书》，缴费人依据《缴款通知书》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缴费。缴
	Figure
	费完成后，税务部门为缴款人开具缴款凭证，并实时向财政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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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工作严格按照财综〔2021〕19号文各项规定办理。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三、职责分工
	（一）财政部门主要负责非税收入管理，包括与税务部门建立财税部门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健全收入退库管理机制，按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规定对已缴入财政非税专户资金办理缴库，以及明确四项非税收入预算科目、预算级次等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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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税务部门负责四项非税收入的征收工作，包括按照属地原则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规定，开展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工作;牵头制定征缴工作流程，商财政、自然资源、人民银行等单位做好业务衔接和信息互联互通;按照便民高效原则实现办事缴费“一门、一站、一次”办理;定期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及说明材料;根据属地业务实际，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做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项目明细信息分设。
	Figure
	Figure
	（四）人民银行负责非税收入的国库收缴管理，包括审核四
	项非税收入预算科目、预算级次等入库信息；监督四项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办理收纳、划分、留解；审核办理非税收入入库资金的退库、更正；与征收机关对账；做好征缴入库及退库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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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健全内控制度。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业务、费源与信息技术的内控管理制度，细化明确各岗位的管理责任人和具体职责要求，确保各类费源（包括合同签订情况等）、征缴、入库、退付等信息的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划转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各级税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抓紧梳理排查划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头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
	（五）做好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工作，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告知企业群众划转主体和缴费流程等调整事宜。各级税务部门要牵头持续研究优化征缴流程，不断提高征管效率，切实提升缴费人的获得感，为划转工作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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